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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政府 函
地址：970270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

承辦人：張雅惠

電話：（03）8462860轉502

傳真：（03）8577524

電子信箱：jany7191@hlc.edu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秀林鄉銅蘭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月13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課字第111000810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建議敘獎名單、獎勵名單查詢操作說明、獎勵方案 

(376550000A_1110008104_ATTACH1.pdf、376550000A_1110008104_ATTACH2.

pdf、376550000A_1110008104_ATTACH3.pdf)

主旨：為辦理「109學年度學校本位暨教師自我專業進修規劃促

進服務」表揚達到獎勵標準之學校業務承辦人及教師，請

貴校依說明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1年1月10日臺教師(三)字第1110001830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旨揭服務係教育部委託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建置及維護全國

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之功能，期瞭解現場學校及教師研習

之需求，俾供學校、各地方政府及教育部辦理研習之參

考。

三、本獎勵方案係以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與全國各縣市、

及其轄屬學校與所屬教師，於 1089學年度規定填報期程

內，上網完整填報研習需求規劃，並確認送出正式規劃者

為獎勵對象，依填報期程分別說明如下：

(一)學校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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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係指教育部國教署及全國各縣市學校之業務帳號代

表，於 109 學年度規定填報期程，109 年 8 月 10 

日至 109 年 8 月 28日期間內，進入「學校本位教師

進修研習規劃服務」系統，完整填報研習需求規劃，

並確認送出正式規劃者。

２、本縣於109學年度有五所學校(萬寧、樂合、富里、景

美、水璉國小)辦理旨揭服務達到第陸項第二款獎勵辦

法之規定，為給予達到獎勵標準之學校業務承辦人進

行獎勵表揚，請貴校以業務帳號代表登入「學校本位

教師進修研習規劃服務(https://school.inservice.

edu.tw)」系統下載查詢，並於111年2月20日前提供獎

勵名單，俾利統一彙整後辦理敘獎案，傳真電話：03-

8577524或e-mail：jany7191@hlc.edu.tw。

(二)教師：

１、係指教育部國教署及全國各縣市學校之教師，於 109 

學年度規定填報期程，109 年 9 月 2 日至 109年 9 

月 30 日期間內，進入「教師自我專業進修研習規劃

服務」系統，完整填報研習需求規劃，並確認送出正

式規劃者。

２、請貴校以業務帳號代表登入「學校本位教師進修研習

規劃服務(https://school.inservice.edu.tw)」系統

下載查詢，達到第陸項第三款獎勵辦法規定之教師，

為給予達到獎勵標準之教師進行獎勵表揚，請於111年

7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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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月20日前提供獎勵名單，俾利統一彙整後辦理敘獎

案，傳真電話：03-8577524或e-mail：jany7191@hlc.

edu.tw。

四、檢附建議敘獎名單及109學年度學校本位暨教師自我專業進

修規劃促進服務及查詢方式等資料供參。

正本：本縣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教育網路中心

30



109 學年度辦理學校本位暨教師自我專業進修規劃促進服務 

建議敘獎名單 

校名 提報敘獎 

人員 

敘獎事由 

  辦理 109 學年度學校本位暨教師自我

專業進修規劃促進服務達到教師獎勵

標準 

  協助辦理 109學年度學校本位暨教師

自我專業進修規劃促進服務執行成效

良好 

   

   

   

 

承辦人核章           單位主管核章           校長核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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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學校本位暨教師自我專業進修規劃促進服務」獎勵方案-各校獎勵名單查詢操作說明 

(※以 105 學年度公告之校本獎勵版面為例。) 

步驟 1：請各校業務帳號管理者，使用「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」之業務帳號、密碼登入「學校本位教師進修研習規劃服務

系統」https://school.inservice.edu.tw/ 。 

 

https://school.inservice.edu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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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 2：登入後於[重要公告]點選「最新消息」查詢該學年度獎勵名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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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 3：符合獎勵標準 1-於該學年度填報截止日前完成規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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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 4：符合獎勵標準 2-該年度實際研習時數同時達到以下兩個條件。 

 

以高雄市某職業學校為例，符合獎勵方案的教師必須同時達到兩項標準： 

標準一為該教師需完成規劃，標準二為該教師研習總時數達 50.00 小時以上。 

註：故未完成，或於填報期後才完成，時數未達標準以上之教師則不予獎勵。 






